2025年 永约教会同工会 （第二部分）
《灵火继焚烧》
亚4:6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教会需要避开的一些可能危机
教会的发展与成长所要避免一些其它改革宗教会所陷入的主义

第一不走社会福音主义
我们首先必须拒绝走社会福音主义的道路。福音的使命应当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社会关怀。我们固然应当行善、关心社会，回应人群的需要，但绝不能因怜悯社会而淡化福音的核心。若教会过分注重社会关怀与慈善事工，却忽略或取代了传扬福音的使命，就等于偏离了主所托付的正道。

第二不走律法主义或反律法主义
我们第二要谨慎，不可走上律法主义（legalism）或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的道路。我们当追求敬虔与圣洁，同时要避免律法主义的极端。律法主义与反律法主义其实都源于对福音的不信。律法主义试图在福音之外，藉着律法、行为和敬虔的表现来寻找称义的途径；而反律法主义则同样因不信福音中“我们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的真理，便不敢面对律法所显明的生命缺陷与罪的问题。

可参考《全備的基督》傅格森 The Whole Christ: Legalism, Antinomianism, and Gospel Assurance— by Sinclair Ferguson

第三不走政治主义
教会不应走上任何形式的政治主义路线。教会首要的使命是传扬天国的信息。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基督是我们天上的君王，而教会则承担宣讲天国律法、教导神子民遵行其要求与规范的使命。

我们个人固然会关心地上的政治，但不应利用宗教或教会来推动任何政治理念或目标。教会的呼召在于见证基督的国度，而非参与或代表地上的任何政权。教会应当谨慎，避免公开支持或反对各国的左派与右派、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争端、香港与台湾的议题，或新加坡执政党与反对党等政治课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中，更当避免引起任何种族或宗教上的社会纷争。

教会并不反对个别信徒参与政治活动或持有个人的政治理念，但教会中的牧者、长执、领袖，因为肩负属灵的职分，应当格外谨慎，避免在公开场合表达个人的政治立场。牧者的职责是按照神所启示的诫命、律法、原则、精神、榜样与规范，教导社会伦理中何为善、何为恶，引导信徒在真理中行事为人。

每一位信徒都会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所接触的信息以及处境，在顺服主的心志中形成各自的政治立场。在私下讨论政治议题时，应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以爱心为出发点，避免因不同的政治观念或立场引起教会中不必要的纷争、结党或论断。

作为基督徒，我们因基督的缘故，顺服所有制度和地上的君王（彼前 2:13）。神告诉我们，即使是乖僻的人也应当被顺服（彼前2:18）。基督在世时，他留给我们的榜样是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行走（彼前 2:21）。主教导我们，该撒的物应归给该撒：神的物应归给神（太22:21）。所有地上的君王都是神所任命的（罗13:1、但4:34-37），如果他们行事不公，他们的国位会被覆灭（箴29:4）。当任何政权禁止基督徒跟随基督，禁止我们传播福音，或要求我们做出违背良心与天理的邪恶行为时，我们会选择顺服基督（徒5:28-29、徒26:6、弗6:20）。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会竭力为我们国家在上的君王和掌权者祈祷，希望我们能过上敬虔、端正、平安的日子（提前2:1-2）。

第四不走神学主义
我们不走神学主义的道路。虽然我们学习神学，但神学知识并不是衡量属灵成长的唯一标准。若人一味追求神学的知识，却忽视主的命令与门徒的使命，就失去了属灵成长的核心。信徒在道德的圣洁、敬虔爱主的生命、与主的亲密关系，以及在教会中的事奉，这些都是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

正如彼得所教导的：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於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后 1:5–8）


第五不走世俗主义。
我们确实关心文化，也思考在不同的时代与处境中，教会如何能以合宜而有效的方式传达福音的信息。文化是我们服事的处境，而非我们信仰的准则。我们可以借着文化的语言、形式与媒介来传递真理（林前9:20-21），却绝不能为了迎合文化的潮流而妥协福音的内容。
若教会在缺乏属灵分辨的情况下，毫无批判地将那些违背神的世俗思想、价值与习俗引入信仰与敬拜之中，就必然会危害信徒的属灵生命。凡是违背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榜样、规范、律法、诫命与属灵精神的事物，都不应被视为可以借用的文化资源。
福音不需要借助世俗化来显得“相关”，因为福音本身就具备改变文化的能力。教会若忠于福音，持守圣经的真理，就能在堕落的文化洪流中作光作盐，活出分别为圣、又能影响我们所处社会的见证。

第六不走唯独改革宗主义
我们不走唯独“改革宗主义”的道路。虽然我们坚信改革宗神学在解释圣经的整体真理上是合乎圣经且一致的，但我们并不以此为傲，也不以此轻视持有不同见解的肢体。我们坚持我们的神学立场是正确的，却决不陷入独断主义或排他主义。
我们应当以谦卑的心，与其他福音派教会保持交流与互动，在彼此的对话中共同寻求真理的光照。我们也当学习在改革宗内部，接纳与尊重不同支派或宗派间的神学差异，认识到这些差异并不破坏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
然而，在基本信仰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毫不妥协。这些核心教义包括：三一真神的启示、基督的神人二性、唯独因信称义，以及唯独圣经的权威。这些是真正合一的根基，是普世教会信仰的中心。教会若偏离这些真理，无论其传统或外表多么属灵，都已失去福音的根本。


第七不走神秘主义
我们不走神秘主义的道路。我们确信，每一位信徒在与主同行的过程中，都会有独特的属灵经历，这些经历往往成为个人信仰成长的印证与鼓励。然而，我们不应将追求个人特殊的属灵经历，视为教会整体的目标或属灵成熟的标志。
神秘主义往往强调感受高于真理、经验取代圣经，甚至以超自然的现象或情绪的高涨作为属灵的衡量标准。这样的倾向，容易使人离开圣经启示的中心，忽略神话语在信仰与生活中的权威。信徒若以追求经验为信仰核心，就可能陷入属灵的自我中心，而失去对基督十架与真理之道的专注。
真正属灵的生命，不在于拥有多少超然的经历，而在于是否持续在神的话语中被更新、在顺服与敬虔中成长。教会应引导信徒以神的话为信仰的根基，以祷告、敬拜、事奉和彼此相爱的生活，来经历圣灵真实而稳固的工作。

第八不走教条主义
我们不走教条主义的道路。我们应当竭力保守教会的良好神学传统，并接受传统改革宗所传承的信仰告白。然而，我们不能以传统或任何信仰告白来限定圣经，因为唯一无误的启示乃是圣经本身。圣经才是检验一切传统与信仰告白的最高权威与最终准则。
我们接受《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CF）作为一份系统化、符合圣经的教义总结，但并非逐字逐句地将其等同于圣经本身的权威。我们所认同的，是其中与圣经教导相符的神学体系，而非其每一处文字表述。
因此，我们并不认同其中某些历史性观点，例如对安息日“禁止一切形式的娱乐活动”的严格解释、将教皇视为“敌基督”，或在敬拜中仅限唱《诗篇》而不使用其他圣诗的解释或立场等。这些主张反映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的诠释与处境，而不一定是圣经明确的教导。
我们敬重信仰告白作为教会历史上宝贵的神学遗产，但更当以圣经为最高权威，让圣经来评估与修正一切告白。若教会将告白凌驾于圣经之上，或以告白取代圣经的审查标准，就已偏离了宗教改革的初衷。
我们必须坚持“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原则。圣经是信仰与生活中唯一最高且无谬误的权威（the only highest and infallible authority），是检验一切传统与信仰告白的最终标准。

在圣经之下，教会承认并遵守历代普世教会普遍接纳的信条（creeds），包括《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 325年）、《迦克墩信经》（Chalcedonian Creed, 451年）以及《亚他那修信经》（Athanasian Creed, 5至6世纪）。
其后，永约教会会遵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作为系统性的教义总结。该告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明确承认自身并非无误（infallible），而圣经才是完全无误（infallible）且无谬（inerrant）的，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三十一章第四节（WCF 31.4）如此指出：
使徒时代以后，所有的教会会议，无论是普世性的或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错谬，而且许多会议确已出现错谬。因此，不可将这些会议的规定当作信仰与行为的准则，只能将其作为帮助信仰与生活的辅佐。WCF Chapter 31 IV. All synods or councils, since the apostles' times, whether general or particular, may err; and many have erred. Therefore they are not to be made the rule of faith, or practice; but to be used as a help in both.
实际上，信仰告白（confession）的权威位居信条（creeds）之下，因为信条通常是由早期基督教大公会议所确立的，而信仰告白则多为地区性教会所接纳。

彼此接纳与包容
虽然教会成长方向不会走：社会福音主义、敬虔律法主义或反律法主义、政治主义、神学主义、世俗主义、唯独改革宗主义、神秘主义、传统主义。但若有弟兄姐妹拥有这些主义的倾向，我们应当去接纳他们，并且包容他们（前提是他们不造成教会内彼此论断、彼此纷争、轻看的情况下）。任何造成轻看、论断、或纷争的人应当被教会警告或惩成（多3:9-11）。

弗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 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2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一信，一洗，



永约教会的属灵成长目标与方向。

在爱里成长。
教会与个人属灵成长的方向与目标，是要在神的律法与诫命中，在爱里不断成长。主耶稣赐下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正如祂爱我们一样（约13:34–35）。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4–35）

爱是律法的总纲（罗13:8），是信心结出的果子（加5:22），也是属灵生命成熟的最高标志。真正的门徒，不仅要在信心、知识与敬虔上成长，更要在爱中成长, 从爱弟兄到爱众人（彼后1:5–8）。这种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林前13:4–8），并在信、望、爱这三样之中居首（林前13:13）。唯有在爱中成长，我们才能显明基督的生命，见证祂的福音，使世人认出我们是祂的门徒。

在栽培门徒与传福音成长
教会与个人属灵成长的方向与目标，是要在大使命中不断成长。主呼召门徒，不仅要认识基督、在真理中扎根，更要进入世界，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真正的属灵成熟，不仅体现在知识的增长或灵修的深度，更显明在顺服主差遣的心志上，愿意关心失丧的人，积极传扬福音，并栽培建立门徒来跟随主耶稣。
因此，无论是教会整体，还是每位信徒个人，我们成长的方向，都应以“作主的门徒，并使人作主的门徒”为中心，使福音从生命流向生命，延续主的使命。
马太福音 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祷告：求天父栽培永约教会，使我们能成为一间彼此相爱的教会，并使圣灵充满我们，赐我们能力，为主耶稣得人如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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